
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9 年 3 月 6 日的情況 ) 

 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食物環境衞生署
("食 環 署 ")職 責
範圍下的風災後
跟進工作  

2018 年 11 月 13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匯報
由保安局統籌進行的超強颱風善後工
作檢討的結果 (一俟備妥檢討結果 )，特
別是關乎食環署的部分，包括當局擬
採取甚麼措施，確保食環署的外判服
務承辦商有足夠資源和人手處理超強
颱風襲港後的清潔工作。  
 

尚待政府當局回覆。  

2. 有機食物的認證
制度  
 

2018 年 12 月 11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就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("有機資源

中心 ")認證制度下的 140個已獲得
認證的食物生產單位，有機資源中
心曾就獲認證單位進行多少次巡
查 (包括定期和突擊檢查 )，以及若
發現不符合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水
平和要求的情況，政府當局或有機
資源中心有何跟進行動；  

 
(b) 過去數年香港海關 ("海關 ")曾採取

多少次行動打擊售賣偽冒有機食物
/涉及有機農產品虛假聲明的行
為，以及就違反《商品說明條例》
(第 362章 )的個案提出多少宗檢控； 

尚待政府當局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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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c)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由漁農自然護
理署或食物安全中心代替有機資
源中心及海關，負責巡查獲認證生
產單位和有機食品零售商，以確保
有機食物在生產和銷售方面均符
合相關的認證水平和標籤規定；及  

 
(d)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設立機制，監察

和接受市民舉報售賣偽冒有機食
物或在未經認證的食物上貼上認
證標籤的個案。  

 
3. 蠓患調查結果及
防治策略  
 

2019 年 1 月 8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以下文件的副本：(i)食環署制訂供

相關部門參考的防治蠓蟲技術指

引及 (ii)食環署在 2017 年 7 月至
2018 年 7 月進行的全港蠓蟲調查
報告；  

 
(b) 食環署及相關部門針對蠓患 (特別

在據調查結果顯示蠓患嚴重的地

點 )採取的跟進行動；  
 
(c) 當局會否考慮在公園和鄉郊地區

等有較多蠓蟲出現的地方，使用燈

光誘捕方式捕捉蠓蟲；若會，請說

明計劃詳情；  

政府當局的回應於 2019 年
2 月 15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808/18-19 號文件送交
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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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d) 食環署會否考慮就如何安全使用
昆 蟲 驅 避 劑 ( 例 如 含 避 蚊 胺
(DEET)成分的昆蟲驅避劑 )發出
指引，供市民參考；及  

 
(e) 防治蚊蟲督導委員會建議的蠓患

防治策略及措施 (包括調配多少人
力和資源處理相關工作 )。  

 
4. 在古洞南設立農
業園 (第一期 ) 
 

2019 年 1 月 8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事宜向事務
委員會提供更詳盡的資料，並將該等

資料詳載於將提交予工務小組委員會

的文件：  
 
(a) 當局為何不採納當初就設立農業

園進行顧問研究時在研究簡介內

提出的道路走線建議；及  
 
(b) 當局建議建造一條闊 7.3米的雙線

不分隔行車道，將農業園連接至蕉

徑 路 和 粉 錦 公 路 (有 關 工 程 於
2017 年 11 月 3 日及 10 日在憲報
刊登 )的理據為何，以及建議是否
有必要；政府當局基於甚麼考慮因

素建議進行是項道路工程；以及當

局估計有關建設工程對現有農

戶、農地及環境造成甚麼影響。  

政府當局的回應於 2019 年
3 月 4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915/18-19 號文件送交
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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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5. 重新編配空置小
販攤位建議安排

的相關事宜  

2019 年 1 月 28 日  委員察悉，就 7 個有固定攤位可供重
新編配的地區，政府當局會向當區區

議會及相關持份者簡介重新編配合適

/空置小販攤位的建議安排，並徵詢他

們的意見，然後再敲定編配機制，以

期在 2019年第三季展開重新編配攤位
的 工 作 。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在

2018-2019 年度會期結束前，向事務委
員會匯報有關諮詢結果及重新編配空

置攤位的最終安排。  
 

尚待政府當局回覆。  

6. 應用新科技改善
環境衞生及加強

防治蟲鼠  

2019 年 2 月 12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根據網絡攝錄機所攝錄像向涉嫌

非法棄置廢物的車主提出的 93 宗
檢控個案中，法庭就定罪個案判處

的刑罰為何；  
 
(b) 試用 24 個太陽能廢物壓縮箱 ("壓

縮箱 ")收集家居廢物 (包括自 2018
年 6 月起試用加設指示燈及透明
投入口面板的改良版本壓縮箱 )所
涉及的總開支，以及在 2019 年
4 月至 6 月測試新設計壓縮箱的
預算開支 (該等壓縮箱會以更有效
的系統進行廢物壓縮運作，而垃圾

投入口的設計亦有所改善 )；及  

政府當局的回應於 2019 年
3 月 5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922/18-19 號文件送交
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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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c) 2019 年 2 月來港就政府的防治蟲
鼠策略和科技應用提供意見 /建議

的世界衞生組織專家所提交的報

告 (一俟備妥報告 )副本。  
 

7. 收緊對持牌魚排
的管理和檢討現

有海魚養殖業牌

照續牌條件的建

議  

2019 年 2 月 12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事務委員會舉行
特別會議，以聽取團體對政府當局所

提建議的意見前，適時向事務委員會

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當局所建議並諮詢海魚養殖業界

和相關持份者的現有海魚養殖業

牌照續牌條件 (即養殖標準 )及有
關細節；及  

 
(b) 檢討並收緊養殖標準的理據，以及

建議發牌條件背後的考慮因素。  
 

尚待政府當局回覆。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9 年 3 月 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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